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擬備的背景資料簡介  
 

為非華語學生另行制訂中文科課程  
 
 
目的  
 
  本文件旨在闡述有關為少數族裔兒童提供教育的背景資料，  
並綜述教育事務委員會 (下稱 "事務委員會 ")就有關少數族裔兒童學習

中文的事宜所進行的討論。  
 
 
政府政策  
 
2.  根據教育統籌局 (下稱 "教統局 ")的資料，所有符合資格的本地  
兒童，包括非華語少數族裔兒童，均可接受 9年免費普及教育。就教統  
局而言， "少數族裔兒童 "一般指目前在本港居住的南亞裔 (即以印度／  
巴基斯坦／尼泊爾等族裔為主 )兒童。  
 
3.  根據《經濟、社會與文化權利的國際公約》第十三條，人人  
有受教育的權利。該公約第十三條訂明，締約各國確認  ⎯⎯  
 

(a)  初等教育應屬強迫性質，免費普及全民；  
 
(b)  各種中等教育，包括技術及職業中等教育在內，應以一切適

當方法，特別應逐漸採行免費教育制度，廣行舉辦，庶使人

人均有接受機會；  
 
(c)  高等教育應根據能力，以一切適當方法，特別應逐漸採行免

費教育制度，使人人有平等接受機會；  
 
(d)  基本教育應盡量予以鼓勵或加緊辦理，以利未受初等教育或

未能完成初等教育之人；及  
 
(e)  各級學校完備之制度應予積極發展，適當之獎學金制度應予

設置，教育人員之物質條件亦應不斷改善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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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 締約各國並承允，"尊重父母或法定監護人為子女選擇符合國

家所規定或認可最低教育標準之非公立學校，及確保子女接受符合其

本人信仰之宗教及道德教育之自由 "。  
 
5.  《消除一切形式種族歧視國際公約》第五條保證，人人不分  
種族、膚色或民族或人種，都享有接受教育與訓練的權利。  
 
6.  香港特別行政區 (下稱 "香港特區 ")於 2000年年底根據《消除一

切形式種族歧視國際公約》向聯合國提交首份報告。根據該份報告第

155段，香港特區政府毫無保留地認同，《經濟、社會與文化權利的國

際公約》第十三條訂明，締約國政府必須在其管轄範圍內為每一個人

提供免費的義務初等教育。不過，香港特區政府認為，該條並沒有規

定，必須免費為個別社羣提供專門為他們設計的教育課程。  
 
7.  促進少數族裔學童盡早融入本地教育體系是政府的一貫政

策。少數族裔兒童的家長可直接聯絡有關學校或通過教統局提出申

請。該局已作出承諾，會在 21個工作天內為有關兒童安排學位。根據

由 2004派位年度開始的小一及中一入學安排，少數族裔學童可選擇入

讀主流學校，或傳統上取錄較多少數族裔學童的學校。截至 2006年 7
月，傳統上取錄較多非華語學生的小學和中學分別有 7所及 3所。  
 
 
事務委員會的討論過程  
 
8.  自 2001年起，事務委員會曾在多次會議上討論為少數族裔提

供教育的事宜。曾提出的事項包括：為少數族裔兒童提供融合教育、

為這些兒童分配中學學位的安排、傳統上取錄較多非華語學生的學校

分布情況、為非華語學生另行制訂中文科課程、在新學制下為非華語

學生提供教育，以及非華語學生的教育支援。事務委員會討論為非華

語學生另行制訂中文科課程的過程現綜述於下文各段。  
 
另行制訂中文科課程的需要  
 
9.  現時，所有學習中文的人士，不論是否以中文為母語，都必

須根據同一套中文科課程學習。不少曾向事務委員會發表意見的團體

特別指出，非華語學生在根據這套中文科課程學習時遇到困難。這些

團體指出，教統局讓學校自行為不同學生調適中文科課程。不同學校

採用不同的教學參考材料。有些學校採用本地學校所用的教科書，而

另一些則採用由前線教師設計及編製的教材。鑒於非華語學生之間通

常以英語或其母語溝通，因此絕大部分非華語學生未能在小學階段根

據主流中文科課程學習。這情況變相限制了他們選擇優質中學的機

會，以致不少非華語學生最終在公開考試中考獲的成績欠佳。多個少

數族裔團體強調，非華語學生如要順利升學、覓得佳職及提升在香港

的社會經濟地位，良好的中文程度至為重要。他們要求政府當局另行

制訂中文科課程，供非華語學生選讀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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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.  委員曾研究為非華語學生另行制訂中文科課程的影響。他們

曾邀請平等機會委員會提供法律方面的意見。該會在回應時表示，雖

然另行制訂中文科課程不會構成歧視少數族裔兒童，但另行制訂的中

文科課程變相降低要求，而修讀此另一中文科課程的非華語學生將會

被視為中文程度不及其華人同學。此外，另行制訂中文科課程亦可能

影響到少數族裔人士融入社會的進度及程度。  
 
11.  政府當局表示，中央的中文課程架構劃分為多個主要階段，

並可靈活進行不同程度的調適，以配合各類學生的學習能力和興趣。

內地、新加坡及台灣均為當地的非華語學生採用相若的課程架構及調

適方式。從課程設計的專業角度來看，適合非華語學生的經調適校本

中文課程 (以能力為本 )，實質上便是為以中文作為第二語言的學生提供

的 "另一種 "課程，既能照顧學生的需要和學生之間的學習差異，又不會

造成任何具歧視成分的標籤效應。  
 
12.  政府當局進而指出，現行的中國語文教育課程以能力為本，

強調發展學生聽、說、讀、寫的基本語文技巧；讓他們認識中國文學

及中華文化；發展思維及語文自學能力；以及培養品德情意。學校在

制訂校本課程時可對中央課程作出調適，以切合不同非華語學生的中

文水平。政府當局認為，學校因應本身情況對中央課程作出恰當調適，

配合有效的教與學策略及資源上的支援，能讓非華語學生將來完成中

學階段時，考取中國語文科的認可資歷。在這方面，政府當局正作出

所需安排，由 2007年開始為有興趣的非華語學生報考在香港為非華語

學生舉辦的綜合中等教育證書 (中國語文科 )考試。此外，由 2007年開

始，香港中學會考中國語文及英國語文科會採用水平參照模式匯報成

績，日後的香港中學文憑考試也將沿用這個模式。  
 
支援學校調適課程  
 
13.  委員曾要求政府當局詳細闡述如何支援學校為非華語學生設

計校本中文科課程。政府當局表示，為了協助取錄非華語學生的學校

在中文科課程架構下對教學內容及教材作出調適，當局自 2004-2005學
年起相繼為 7所學校提供 "到校支援 "，並會將 "到校支援 "服務擴展到 10
多所取錄非華語學生的指定學校。政府當局亦會協助這些學校為非華

語學生發展中文科教學資源，包括不同階段的學習目標、教學內容、

策略及評估設計等，以善用這些學校中文科教師的實踐經驗。政府當

局會統籌、集合和整理不同學校的成功經驗，以便增潤及修訂已發展

的教學資源，公開予各學校分享，讓並非在指定學校就讀的非華語學

生亦能更有效地學習中文。預計在 2006-2007學年結束前，將初步完成

整合小一至小三及中一至中五中文科的教學資源。在 2007-2008學年結

束時，將完成整合和覆檢小一至中五的教學資源。  
 
14.  政府當局亦表示，取錄非華語學生的學校已組成交流經驗網

絡。為協助教師教導非華語學生學習中文科，政府當局將於 2006-2007
學年委託大專院校為教師開辦有關的專業培訓課程，以及開設 "學習中

文支援中心 "，在課餘時間或學校假期內為在中學就讀的非華語學生開

辦中文班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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入讀專上院校  
 
15.  委員認為，為非華語學生提供專上教育機會 (包括大學教育資

助委員會 (下稱 "教資會 ")資助院校的第一年學士學位課程 )非常重要。

委員認為，在現行安排下，非華語學生難以考取入讀教資會資助院校

所需的認可中文資歷。  
 
16.  政府當局解釋，教資會資助院校已能在現有公開考試的架構

內，在中文科的成績規定方面，就非華語學生作出適當的靈活處理。

各院校在收生方面均享有自主權，而當局曾要求各院校在收生時訂定

中英文的最低收生要求。政府當局已承諾將事務委員會及少數族裔團

體的意見轉告各院校，以便各院校能照顧到非華語學生的情況，並作

出靈活處理。  
 
議案  
 
17.  儘管政府當局作出解釋，但委員仍然認為有必要為非華語學

生另行設計中文科課程，以助他們升學、尋找工作及融入社會。在 2006
年 7月 10日的會議席上，事務委員會通過以下議案  ⎯⎯  
 

"本委員會促請政府立即為非華語學生另行制訂中文科課程，並另

行設立為本地大學承認的公開考試，讓非華語學生有途徑在本港

升讀大學及接受專上敎育。 " 
 
 
有關文件  
 
18.  立法會網頁所載的相關文件一覽表載於附錄。  
 

 
 
 
 
 
立法會秘書處  
議會事務部 2 
2007年 1月 4日  



 
附錄  

 

 

 
有關為非華語學生另行制訂中文科課程的文件  

 
 

會議  會議日期  
 

文件  
 

教育事務委員會  23.4.2001 會議紀要  
CB(2)1317/00-01(01) 
CB(2)1317/00-01(02)(只備英文本 ) 
CB(2)46/01-02(01) 
 

教育事務委員會  21.6.2004 會議紀要  
CB(2)2786/03-04(02) 
CB(2)3156/03-04(01) 
 

教育事務委員會  20.1.2005 會議紀要  
CB(2)2305/04-05(01) 
 

立法會  23.11.2005 立法會會議過程正式紀錄第 84至 85頁
(質詢 ) 
 

教育事務委員會  9.1.2006 會議紀要  
CB(2)779/05-06(01) 
CB(2)774/05-06(01) 
CB(2)1536/05-06(01) 
 

立法會  24.5.2006 立法會會議過程正式紀錄第 64至 65頁
(質詢 ) 
 

教育事務委員會  10.7.2006 會議紀要  
CB(2)2642/05-06(04) 
CB(2)2642/05-06(06) 
CB(2)2792/05-06(01)(只備英文本 ) 
 

 
 
 
立法會秘書處  
議會事務部 2 
2007年 1月 4日  


